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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 300㎜处（计算板长取 1m）；

Ⅱ——室外机安装、检修荷载状态：室外机自重按恒荷载考虑，作用在距板端 300

㎜处（计算板长取 1m）；沿板长每隔 1m 考虑一个 1.0kN 的安装、检修集中荷载，作用在

板端。单元式户用空调设备的搁置装置应由专项设计确定。

7 室外机不得安装在建筑内部的过道、楼梯间、出入口等公用位置。

B.0.2 室外机的位置和搁板的布置应与空调器室内机的最佳位置统筹考虑，尽量缩

短室内机与室外机的连接管线长度（不宜超过 3m，不应超过 5m），管线穿墙处应设置预埋

PVC 套管；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器时，应在生活阳台上预留热水器水箱的位置，且水箱与

空气源热泵的室外机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3m，不应大于 5m。

B.0.3 空调器室内机冷凝水应有组织排放，不得排放到墙面上和路面上，单项工程

设计中应设计有冷凝水排水管，且宜考虑冷凝水的综合利用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有空调通风采暖需求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建筑、暖通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建筑、暖通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，并现场核查。

5.2 评分项

Ⅰ 建筑与围护结构

5.2.1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，对建筑的体形、朝向、楼距、窗墙比等进行优化

设计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建筑朝向选择的原则是冬季能获得足够的日照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，夏季能利用自然

通风并减少太阳辐射。建筑的朝向、体形、楼距、窗墙比等建筑总平面设计要考虑多方面

的因素，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、地形、城市规划、道路、环境等条件的制约，但仍需权衡

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，通过多方面分析、优化建筑的规划设计，尽可能提高建筑物在夏

季、过渡季节的自然通风效果，保证较理想的夏季防热和冬季保温。

与本条相关的标准规定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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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-2017中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3.1.2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考虑减轻热岛效应。建筑的规划和总平面设计应有利于

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，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对建筑物的间距、体形、朝向等进行优化设计。

3.1.3 建筑物的主要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，建筑物平面布置时，宜使主

要采暖、空调空间朝向南偏东 15°至南偏西 15°，不宜超过南偏东 40°至南偏西 30°范

围。超出南偏东 40°至南偏西 30°范围不利朝向的大面积玻璃门窗或透明幕墙以及屋顶

透明部分应采取避免夏季日晒的外遮阳措施。

3.1.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式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，充分利用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，

合理选择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，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。

3.1.5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，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。体形系数不宜大于 0.40。

3.2.1 建筑应能获得良好的自然通风。

优化建筑空间、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，合理组织气流，改善自然通风效果;

建筑中庭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，必要时可设置机械排风装置加强自然补风。

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1-2017中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4.1.1 建筑群的规划布局、建筑物的平面布置、立面设计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对建

筑物的间距、体形、朝向等进行优化设计，充分考虑建筑物获得良好日照与自然通风，合

理组织绿地和水域，减少硬化地面，改善居住小区室外夏季热环境，减少冬季不利风向影

响。

4.1.2 建筑物的主要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，建筑外窗的面积应加以控制。

建筑平面布置时，宜使居住空间朝南或南偏东 15º至南偏西 15º，不宜超出南偏东 40

º至南偏西 30º范围；

居住空间超出南偏东 40º至南偏西 30º范围的外窗，在满足采光要求的基础上不应加

大开窗面积，并应设置活动外遮阳装置；

屋顶透明部分在满足采光要求的基础上不应加大开窗面积，并应采取遮阳通风措施。

4.1.3 建筑物的体形系数不宜大于表 4.1.3 的规定。

表 4.1.3 居住建筑体形系数限值

建筑层数 ≤3 层 （4~11）层 ≥12 层

建筑的体形系数 ≤0.55 ≤0.40 ≤0.35

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 GB 50180-93（2002年版）中的具体内容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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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5.0.2 住宅间距，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，综合考虑采光、通风、消防、防灾、

管线埋设、视觉卫生等要求确定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建筑的体形、朝向、窗墙比、楼距等间接影响建筑的供暖和空调能耗以及建筑室内环

境的舒适性，因此十分重要。然而，在受场地、造型需求等限制的情况下，上述因素有可

能不完全符合要求，此时应做优化设计。由于相应的设计手段和技术措施较为多样，很难

用细分的方式全面罗列，只能由专家根据具体情况判断。

对于公共建筑，如当建筑的体形、朝向、窗墙比、楼距不能满足要求，需进行动态负

荷验算，如验算满足要求，则该条可得分，否则不能得分；

对于居住建筑，由于湖南省居建节能标准中并无动态负荷验算的要求，因此对于主要

功能用房为东西向的居住建筑，需采取固定或活动外遮阳等技术措施。同时，体形系数、

窗墙比和楼距必须满足相关规范及设计标准的要求，否则不能得分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场地地形图、建筑总平面图等设计文件，建筑体形、朝向、楼距、窗

墙比等的优化设计报告（包括节能设计目标、设计思路、设计效果及有关模拟分析报告），

审查优化设计报告中体形系数、朝向、楼距、窗墙比的达标情况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场地地形图、建筑总平面图等设计文件，建筑体形、朝向、楼距、窗

墙比等的优化设计报告（包括节能设计目标、设计思路、设计效果及有关模拟分析报告），

审查优化设计报告中体形系数、朝向、楼距、窗墙比的达标情况，并现场核查。

5.2.2 建筑能获得良好的自然通风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外窗和玻璃幕墙保证必需的可开启面积，可确保建筑物在过渡季节、夏季的自然通风，

避免出现完全依靠机械通风的封闭式建筑。

与本条文相关的标准规定如下：

国家标准《住宅建筑规范》 GB 50368-2005中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7.2.4 住宅应能自然通风，每套住宅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 5%。

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-2017中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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